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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作業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社團名稱  

申請人  申請人職稱  

申請人學號  申請人手機  

申請項目 

󠆵
新

聘󠆵 

󠆵擬聘󠆵校內老師，姓名：              ，系所：               

󠆵擬聘󠆵校外老師，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󠆵
改

聘󠆵 

󠆵原校內老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擬改聘󠆵老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，系所：               

󠆵原校外老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擬改聘󠆵老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申請原因 

【不得空白，請敘明申請理由】 

備註 

一、新聘󠆵校外指導老師時須附下列文件： 

󠆵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   󠆵󠆵󠆵郵局帳號封面影本。 

󠆵學歷證件影本。        󠆵󠆵󠆵經歷證件影本及相關專業資料。 

二、若因指導老師不適任而改聘󠆵者，須附社員會議記錄，送交課指組並

經調查瞭解後，若確有不適任之情形，則簽請核示。 

社團負責人簽章： 原指導老師簽章： 擬聘󠆵指導老師簽章： 

課指組承辦人： 

 

 

收件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課指組組長： 學務長： 

 


